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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玉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邱浪琦、钟阳静、段忠杰、张皓婷、盆梦洁、林琳、覃金钰。

失业保险金申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失业保险金申领服务提供中的服务提供方式、服务费用、服务提供时限、服务提供的前提条件、业务材料和服务提供的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申请人提供失业保险金申领服务的全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1596.1 社会保险术语 第1部分：通用
GXRS JC01.001 标准化工作管理规范

GXRS BZ10.002 一体化档案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596.1 和GXRS JC01.00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服务提供方式

应通过如下方式向申请人提供失业保险金申领服务：

—— 现场办理；
—— 网上办理。

5　 服务费用
此服务不收取费用。
6　 服务提供时限
失业保险金申领应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
7　 服务提供的前提条件

申请人提出的服务申请事项满足如下全部前提条件时，提供服务：

a) 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

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重新就业后不满1年再次失业，可继续申领其前次失业应领取且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

b)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8　 业务材料

8.1　 业务材料的格式

本文件涉及的业务材料的格式应按表1中的规定编写。

表1　 业务材料的格式
	材料名称
	格式样式

	失业保险金申领表
	按附录A，表A.1给出的格式。

	失业保险待遇核定表
	按附录A，表A.2给出的格式。

	窗口受理业务材料清单
	按附录B给出的格式。

	业务受理回执
	按附录C给出的格式。

	业务不予受理回执
	按附录D给出的格式。


8.2　 材料核验和收取
表2规定了应核验或应收的材料、对应的适用情况和处理方式。
表2　 核验和收取的材料清单

	材料名称
	适用情况
	处理方式

	失业保险金申领表
	必要
	收1份

	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证
	
	核验原件后交还

	退伍证明或军人视同缴费证明
	需核定视同缴费年限时提供
	核验原件后交还

	人事档案
	
	核验原件后交还

	失业保险关系转移单
	仅同时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入时提供
	收1份

	注： 微信和手机APP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业务时，申请人无需提供材料。


9　 服务提供的流程

9.1　 总则

各服务岗位应依次按照9.2到9.7中规定的流程为申请人提供服务，未满足其中规定的适用情况的，跳过该条规定的流程后，继续依次执行。附录E给出了相应的服务提供流程图。
9.2　 服务受理环节
9.2.1　 材料的检查

受理人员按如下要点检查申请人提供的材料：

a) 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应与8.2中规定的材料对应齐全；

b) 表格的填写应规范、完整、准确。

材料全部符合上述要点时，检查通过，否则检查不通过。

9.2.2　 材料检查通过的操作
受理人员按9.2.1中的规定检查通过时，依次执行如下程序：

a) 受理申请人的申请；
b) 在业务系统中电子影像化处理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向申请人出具业务受理回执；
c) 在业务系统中输出窗口受理业务材料清单，按9.7中的规定归档；

d) 将领取结果物的方式录入业务系统；

e) 在业务系统中检查并确保电子影像化处理后的材料影像齐全、完整，图像清晰，方向正确，需核定视同缴费年限的将业务流转到条件核准初审环节，无需核定视同缴费年限的业务流转至待遇初审环节。

9.2.3　 材料检查不通过的操作

受理人员按9.2.1中的规定检查不通过时，不予受理，向申请人出具业务不予受理回执，将材料退还申请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原因，剩余流程不再执行。
9.2.4　 处理被退回的事项

受理人员在业务系统中依情况分别按如下规定处理被其他环节退回的事项：

c) 事项被其他环节以补正退回方式退回本环节的，受理人员应等待申请人根据业务系统的备注要求，补充相应的材料后，按9.2.1到9.2.3中规定的流程处理；

d) 事项被其他环节以非补正退回方式退回本环节的，受理人员应及时按9.2.2a)到e)中规定的流程处理。

9.3　 条件核准初审环节

9.3.1　 材料的初审

需核准视同缴费年限时，条件核准初审岗位按如下要点初审业务系统中流转到或退回本环节的材料。
I类初审要点如下： 

—— 相应的人员不应存在正在办理的失业保险关系转出业务；

—— 相应的人员应符合第7章中规定的条件。

II类初审要点如下： 

—— 业务系统中受理事项名称应与申请人申请的服务事项名称一致；

—— 业务系统中的附件应与申请的事项相符；

—— 相应的人员在失业保险金申领表中填写的信息与业务系统中录入的人员基本信息相符。

III类初审要点如下： 

—— 相应的人员提供的材料应与8.2中规定的材料对应齐全；

—— 失业保险金申领表中填写内容应完整、齐全；

—— 失业保险金申领表的签章应齐全。
材料全部符合上述要点时,初审通过,否则初审不通过。
9.3.2　 初审通过的操作

条件核准初审岗位按9.3.1中规定对业务系统中初审通过时，依次执行如下程序：

a) 在业务系统中录入相应的人员条件核准初审信息，包括如下信息：

1) 用工性质；

2) 视同类型；

3) 开始年月；

4) 截止年月；
5) 录入相应的人员的工作经历，含每段工作经历的视同类型、开始年月、截止年月、工作单位及原用工性质。

注： 若为机关事业单位时，备注为机关事业单位是否为编制内人员。

b) 在业务系统中做出初审通过操作，并将业务流转至条件核准复核环节。

9.3.3　 初审不通过的操作

条件核准初审岗位按9.3.1中的规定对业务系统中初审不通过的时，依情况分别按如下规定执行：

—— 材料不符合I类要点的，在业务系统中做出初审不通过操作并录入不通过的原因，通过电话或者系统发送短信的方式通知申请人，在业务系统中终止业务，剩余流程不再执行；

—— 材料符合I类要点，但不符合II类要点的,在业务系统上将业务退回服务受理环节；

—— 材料符合I类和II类要点，但不符合III类要点的，在业务系统中录入申请人需补充的材料名称、数量和要求，以补正退回的方式退回服务受理环节，并通过电话或者系统发送短信的方式通知申请人。

9.4　 条件核准复核环节

9.4.1　 材料的复核

条件核准复核岗位按如下要点复核业务系统中流转到或退回本环节的材料。
I类复核要点如下： 

—— 相应的人员不应存在正在办理的失业保险关系转出业务；

—— 相应的人员应符合第7章中规定的条件。

II类复核要点如下： 

—— 业务系统中受理事项名称应与申请人申请的服务事项名称一致；

—— 根据材料内容,业务系统中的附件应与申请的事项相符；

—— 相应的人员在失业保险金申领表中填写的信息与业务系统中录入的人员基本信息相符；

—— 业务系统应录有9.3.2中要求录入的信息。

III类复核要点如下： 

—— 相应的人员提供的材料应与8.2中规定的材料对应齐全；

—— 失业保险金申领表中填写内容应完整、齐全；

—— 失业保险金申领表应有相应人员的签名。
材料全部符合上述要点时，复核通过，否则复核不通过。
9.4.2　 复核通过的操作

条件核准复核岗位按9.4.1中的规定对业务系统中的材料复核通过时，将业务流转至待遇初审环节。

9.4.3　 复核不通过的操作

条件核准复核岗位按9.4.1中的规定对业务系统中复核不通过时，依情况分别按如下规定执行：

—— 材料不符合I类要点的，在业务系统中做出初审不通过操作并录入不通过的原因，通过电话或者系统发送短信的方式通知申请人，在业务系统中终止业务，剩余流程不再执行；

—— 材料符合I类要点，但不符合II类要点的，在业务系统上将业务退回条件核准初审环节；

—— 材料符合I类和II类要点，但不符合III类要点的，在业务系统中将业务以补正退回的方式退回服务受理环节。

9.5　 待遇初审环节

9.5.1　 材料的初审

待遇初审岗位按如下要点初审业务系统中流转到或退回本环节的材料。
I类初审要点如下： 

—— 相应的人员应符合第7章中规定的条件； 

—— 相应的人员在单位的参保缴费状态应属于暂停缴费状态； 

—— 相应的人员不应为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申领失业补助的；

相应的人员不应为现役军人； 

—— 相应的人员应未作为法人工商登记； 

—— 相应的人员应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 相应的人员应未移居境外； 

—— 相应的人员的失业保险视同缴费年月应准确。 

II类初审要点如下： 

—— 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应与8.2中规定的材料对应齐全；

—— 表格的填写应规范、完整、准确；

—— 业务系统中受理事项名称应与申请人申请的服务事项名称一致；

—— 业务系统中的附件应与相应的失业保险金申领申请事项相符。

III类初审要点为：相应的人员的失业保险实际缴费年月应准确并已足额到账。
材料全部符合上述要点时，初审通过，否则初审不通过。

9.5.2　 初审通过的操作

待遇初审岗位按9.5.1中的规定对业务系统中的材料初审通过时，依次执行如下程序：

e) 在业务系统中录入相应的人员的失业登记日期
)、银行账户信息
)和地址；

f) 核定相应的人员的失业保险金；

g) 相应的人员需补发失业保险待遇的，在业务系统中录入其待遇开始享受年月，核定失业保险金金额正确；

h) 在业务系统中做出初审通过操作，并将业务流转至待遇复核环节。

9.5.3　 初审不通过的操作

待遇初审岗位按9.5.1中的规定对业务系统中的材料初审不通过时，依情况分别按如下规定执行：

—— 材料不符合I类要点的，在业务系统中做出初审不通过操作并录入不通过的原因，终止业务，剩余流程不再执行；
—— 材料符合I类要点，但不符合II类要点的，在业务系统中将业务退回服务受理环节；

—— 材料符合I类和II类要点，但不符合III类要点的，业务暂停，并将暂停原因通过电话或系统发送短信的方式通知申请人，与申领人确认是否按照失业保险实际缴费已足额到账年月继续办理。  

9.6　 待遇复核环节

9.6.1　 材料的复核

待遇复核岗位按如下要点复核业务系统中流转到本环节的材料。
I类复核要点如下： 

—— 相应的人员应符合第7章中规定的条件； 

—— 相应的人员在单位的参保缴费状态应属于暂停缴费状态； 

—— 相应的人员不应为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申领失业补助的；

—— 相应的人员不应为现役军人； 

—— 相应的人员不应为被判刑收监执行的；

—— 相应的人员应未作为法人工商登记； 

—— 相应的人员应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 相应的人员应未移居境外； 

—— 相应的人员的失业保险视同缴费年月应准确。 

II类复核要点如下： 

—— 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应与8.2中规定的材料对应齐全；

—— 表格的填写应规范、完整、准确；

—— 业务系统中受理事项名称应与申请人申请的服务事项名称一致；

—— 业务系统中的附件应与相应的失业保险金申领申请事项相符；

材料全部符合上述要点时，复核通过，否则复核不通过。

9.6.2　 复核通过的操作

待遇复核岗位按9.6.1中的规定对业务系统中的材料进行复核，在业务系统中预览失业保险待遇核定表，确保其数据正确，并做出复核通过操作。

9.6.3　 复核不通过的操作

待遇复核岗位按9.6.1中的规定对业务系统中的材料复核不通过时，依情况分别按如下规定执行：

i) 材料不符合I类要点的，在业务系统中做复核不通过操作，并录入不通过的原因，终止业务，剩余流程不再执行；

j) 材料符合I类要点，但不符合II类要点的，在业务系统中将业务退回待遇初审环节。
9.7　 材料归档

材料归档按GXRS BZ10.002中的规定执行。

9.8　 服务进度信息和结果的提供

此项服务结果为失业保险待遇核定表，申请人可获取服务结果时，服务结束。

应通过如下方式向申请人提供服务进度信息和服务结果：

—— 发送短信通知；

—— 通过业务受理回执提供查询二维码；

—— 通过自助机提供自助查询和打印；

—— 通过网上办理途径提供查询；
—— 现场查询和打印；
—— 委托合作银行提供查询和打印。

附　录　A 
（规范性）
业务表格的格式
表A.1～表A.2给出了本服务提供事项中的业务表格的格式。
表A.1　 失业保险金申领表

	姓名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选择职业培训项目
	

	是否有社会保障卡  □是  □否   (有社会保障卡的人员不用填写）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社保经办机构将按现有已足额到账的失业保险缴费年月进行核算，失业保险金核发后失业保险缴费时间将重新计算，如有欠费部分缴费数据将自动清零，请确认失业保险实际缴费年月准确并已足额到账，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申领人：




表A.2　 失业保险待遇核定表

	个

人

基

本

情

况
	个人编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文化程度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失

业

保

险

金

审

核

情

况

表
	失业日期
	
	失业原因
	

	
	项目名称
	按城镇职工缴费
	按农民工缴费

	
	本次缴费月数
	
	

	
	城镇上次剩余缴费月数
	
	

	
	异地转入缴费月数
	
	

	
	视同缴费月数
	
	

	
	合计缴费月数
	
	

	
	前次保留可享受月数
	
	

	
	应享受失业保险金月数
	
	本次应享受

农民工待遇月数
	

	
	本次失业保险金月领金额
	
	本次农民工

一次性待遇金额
	

	社

会

保

险

经

办

机

构

意

见
	  经核定，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为：月，应领取：元，代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期限为：×××。





                                                      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一）重新就业的；（二）应征服兵役的；（三）移居境外的；（四）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五）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部门或者机构介绍的适当工作或者提供的培训的。（有以上其中一种情形者，请主动向我中心申报停发失业保险金。如有违规多领，需向我中心退回多领失业保险金。）
2.如对本核定结果不服，可以在收到本核准表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当地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　录　B 
（规范性）
窗口受理业务材料清单的格式
档案条码号：×××××××××


档案号：

档案类别：

×××机构
窗口受理业务材料清单

受理单号：
单位（个人）名称：

社保编号：（单位编号及个人编号）：
事项名称：
事项编号：
流转方式：
申请人：
联系电话：
领取结果方式：□无结果物 □即时领取 □邮寄 □通知自取

受理日期：
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收件类型
	页数
	备注

	1
	
	
	
	

	2
	
	
	
	

	3
	
	
	
	

	
	总页数
	
	


附　录　C 
（规范性）
业务受理回执的格式
下面给出了业务受理回执的格式。
业务受理回执

受理单号：××××

请扫描上方二维码，随时关注
业务办理进度或补正材料通知
××××单位/个人（社保编号：×××）：

我中心于×××收到贵单位/您关于办理×××【××××】业务的材料，我中心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审核办理，并于×个工作日内办结。

领取结果方式：☐无结果物 ☐即时领取 ☐邮寄 ☐通知自取
单位经办人/申请人：×××
联系电话：×××××××
受理备注：×××

本人（代办人）签字：×××


社保机构盖章


××××年××月××日

温馨提示：本回执是业务受理、查询的重要依据，请妥善保管，为及时接收业务办理信息，请保持电话的正常使用。业务咨询电话：12333。

	


（有结果物）

已领取到受理单号为××××的结果物。

签领人：

××××年××月××日
（注：在业务窗口领取结果物需签领人签字）
附　录　D 
（规范性）
业务不予受理回执的格式
下面给出了业务不予受理回执的格式。
业务不予受理回执

受理单号：××××

尊敬的×××同志（社保编号：×××）：

我中心于××××收到您关于办理×××【××××】的申请，因下列原因不符合受理的条件，决定不予受理。

××××××××××××××××

本人（代办人）签字：

社保机构盖章


××××年××月××日
附　录　E 
（资料性）
服务提供的流程图

下面给出了服务提供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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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服务提供流程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失业登记日期：比对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信息库记载的申请人的失业登记日期，相应的人员待遇自办理失业登记之日起计算。


当业务系统无法自动读取相应人员的社保卡账号，或相应的人员不使用其社保卡作为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账户时，需录入银行账户信息。





